
解釋字號 釋字第14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4年06⽉20⽇

解釋爭點 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，構成詐欺？

解釋文 　　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，是否構成詐欺罪，要應視其實際

有無以詐術使⼈陷於錯誤，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⽽定。如

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旅客群中，買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

者，仍須視其實際是否即係使⽤詐術，使售票處因⽽陷于錯誤，

合於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以為斷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０號暨

第三八０八號解釋據來文所稱之套購，應係意指使⽤詐術之購買

⽽⾔。惟後⼀解釋，重在對於旅客之詐財；前⼀解釋，重在對於

售票處之詐欺得利；故應分別適⽤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

第⼆項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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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，是否構成詐欺罪，應視具體事

實，有無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，分別情形以定之。如來文

所附原函之設問，有謂「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⼀般旅客群中買

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」之情形，因⾞票之種類不同，限制購

買之寬嚴亦不⼀致，故仍須視其實際是否即係使⽤詐術，使售票

處因⽽陷於錯誤，合於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以為斷。如於要件

有所未備，縱依其他法令有予限制或禁⽌之必要，尚難遽執刑法

上之詐欺罪以相繩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０號暨三八０八號解

釋，所據當時來文有⽤套購之⼀詞，其涵義即係指使⽤詐術之購

買⽽⾔。此徵之前⼀解釋引為合於詐術之要件，殊甚明顯，惟後

⼀解釋係重在對於旅客以詐術使其為財物之交付；前⼀解釋，則

重在對於售票處以詐術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；故應分別適⽤刑

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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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管歐 



按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：意圖為⾃⼰或第三
⼈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⼈將本⼈或第三⼈之物交付，及以前項
⽅法，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，或使第三⼈得之者，是為詐欺罪之
成立。若係以詐術使⼈陷於錯誤，⽽為財物上之交付，從⽽取得
財物或財產上不法利益者，其詐欺罪之要件，即已構成。 

詐欺之⽅法不⼀，不以直接向被害⼈施⽤為限，其欺騙機關，取
得⼀定價額之物件，⽽間接使被害⼈交付⾼出定額之財物者，亦
為詐欺取財；⼜詐欺⾏為不以對於特定⼈⾏之為限，即對於不特
定⼈⾏之者，亦構成詐欺。本案情形，⾃⼰並不乘坐火⾞，⽽冒
充乘客，混入⼀般旅客群中，買受⾞票，⾃係使⽤詐術；售票處
之出售⾞票，⾃係因該購票⼈使⽤詐術，陷於錯誤，⽽交付⾞
票，此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所指套購，旨在購票⼈對
售票處之詐欺得利情形相當；該購票⼈將其購得⾞票，⾼價轉
售，⾃係取得不法利益，此與院解字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旨在對
旅客之詐財情形相當，均不失為構成詐欺罪之要件，因之，本案
解釋文，⾃以原⼩組五⽉⼆⼗五⽇所擬具⽽提出於六⽉六⽇第八
八九次審查會所討論之草案，較為妥適，該解釋文草案，為： 

解釋文草案 
「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，旨在購票⼈對售票處之詐欺得
利，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旨在對旅客之詐財，故有刑法第三百三
⼗九條第⼀項或第⼆項之適⽤；惟實施詐術之⽅法不⼀，⾃⼰不
乘火⾞，⽽冒充乘客購票，致售票處陷於錯誤，購得⾞票，並將
其⾼價轉售，或對乘客以詐術使其為財物之交付者，亦不失為構
成詐欺罪之要件，應分別依上開法條論處。」該項解釋文草案，
係針對來文所述案情⽽為解釋，意旨明顯，無模稜兩可之弊，其
具備此種要件者，始成立詐欺罪，否則，⾃無犯罪可⾔，例如單
純依章排隊購票，嗣後變更旅⾏意思，或因故不需乘⾞，縱將⾞
票轉售他⼈，既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有別，⾃難課以刑法上之詐
欺罪。惜贊成此項解釋草案者，僅有七票，未獲通過！ 
吾⼈素重視罪刑法定主義，法治國家，尤應特別注重⼈⺠權利之
保障，惟⼤法官會議應依法釋法，未便屈法以⾔法，對於請予釋
⽰之案情，尤應正⾯的予以肯定確切之答復，始⾜以適應實務上
之需要。若以第八九○次審查會以八票贊成之解釋文草案⽽⾔，
則似有左列顯⽽易⾒之缺點： 

⼀、請求解釋之來文中，謂「……係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⼀般
旅客群中，買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……」等語，係以整套之
⾏為，構成詐欺罪之各別要件。乃該解釋文草案內⾸句僅謂：
「關於購買火⾞票，轉售圖利」，⽽將來文「混入⼀般旅客群中
買受⾞票」之重要語句漏列；草案中第五句僅謂「通常排隊購
票」，亦與來文所指「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⼀般旅客群中，買
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」之情形不符，不僅割裂來文之語句，
且與來文請求解釋之主旨，⼤異其趣！ 

⼆、來文所請予解釋者，即為上述來文所指情事，是否構成詐欺
罪，本會議應為「是」或「否」之肯定確切之答復，乃該解釋文



草案仍以「是否構成詐欺罪要視其實際有無以詐術使⼈陷於錯
誤，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⽽定」，此種模稜兩可之解釋，
等於並未解釋，使⼈有無所適從之感，試問來文所指情事，尚不
構成詐，欺尚不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○八號解釋
之情形相當，則所謂詐欺，是否必須使⽤同⼀之⽅法始可？ 

三、來文請求解釋者，為來文所述之情事，並非請求對於本院院
解字第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○八號解釋⽽再予解釋，以前兩號解
釋，早經確定，毋庸重予解釋，乃該草案對於前兩號解釋，反覆
說明，成為本案解釋之重點所在，似有答非所問之嫌！於本問題
之本⾝，仍未得到適當之釋⽰。 

四、解釋文草案內⼀則⽈：「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暨第三八
○八號解釋」，再則⽈：「惟後⼀解釋……前⼀解釋」，反覆重
述，⾄佩推敲，惟反覺意旨割裂，眼花繚亂，似不如將後段逕修
改為：「……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旨在以套購⽅法對於
售票處之詐欺得利；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旨在以佯⾔對於旅客之
詐財」等語，意旨較為簡要明顯。 
總之，仁德愛⺠，固為國家施政之主旨所在，⾃不得僅以排隊購
票轉售，⽽遽課以刑責，惟如有來文所述情形，則要難不構成詐
欺罪之 
要件，昔孔⼦謂⼦產：「惠⽽不知其政」，若具備來文所述之詐
欺罪要件，得課以刑責，則對於通常所謂冒充乘客購票，⾼價轉
售之票販，或可發⽣嚇阻作⽤，促使其改營正當職業，以收正本
清源之效。否則，若本解釋文公布，則對於來文之所述情事，是
否有助⻑其風，影響交通秩序及妨害公共利益之流弊，姑不具
論，⽽釋法違法，釋法反愈滋疑義，亦似非本會議之主旨所在，
特提出不同意⾒書，以述所感！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陳世榮 

⼀、解釋文 
⾃⼰並不乘⾞⽽冒充旅客混入⼀般旅客中買受⾞票，⾃係以詐術
使⼈將本⼈之物交付，應成立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之詐欺
罪。 

⼆、解釋理由書 
（⼀）查每⼀旅客限購對號快⾞票四張或光華號、觀光號、莒光
號特快⾞票⼆張，如購光華號、觀光號、莒光號特快⾞票旅客確
有攜眷同⾏情事，准予放寬⾄四張，台灣鐵路管理局公告有案，
⽽列⾞客滿或因運輸上有妨礙時，本路得限制乘⾞票之發售站，
發售期間，發售張數，發售⽅法或停⽌發售，各關係站應在候⾞
室或⾞站顯明處所將事由公告之，台灣鐵路管理局旅客運送實施



細則第⼗五條亦有明文規定，該實施細則係台灣鐵路管理局依據
交通部基於鐵路法第⼗條授權制定之鐵路運送規則第⼀百⼆⼗三
條之規定轉授權所訂定，台灣鐵路管理局限制購票以旅客為限，
⾃不能視同娛樂業之限購⾨票。 
（⼆）詐欺罪為財產移轉罪，以僅財產之移轉即應解為有損害，
則所謂財物之取得或損害，非僅指經濟上損害⽽⾔，苟無正當權
限⽽取得財產上權利，即得解為有財物之取得⽽於被害⼈有損
害。⽬前所謂⾞票黃⽜，係⾃⼰不乘⾞⽽冒充旅客混入⼀般旅客
群中買受⾞票，雖已付票價，亦應成立詐欺罪。⾄於⾞票黃⽜以
之⾼價轉售，雖被欺罔⼈與被害⼈不必同⼀⼈，但台灣鐵路管理
局為唯⼀之被害⼈，轉買⼈提出⾼價係出於情願，台灣鐵路管理
局⼜非在得處分轉買⼈財產上利益之地位，殊難視轉買⼈為被害
⼈，⾞票黃⽜之⾼價出售與否，要非所問。 
（三）按⾞票黃⽜，於妨害鐵路之交通，與影響社會之秩序，情
形特殊，應否構成本罪，實務之處理上，固應斟酌交通及社會之
秩序是否已受侵害以為處斷之⼀部依據，合併說明。 

不同意⾒書三 ⼤法官 ⾦世鼎 

⼀、聲請解釋之要旨： 
（⼀）⽬前所課「⾞票黃⽜」係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⼀般乘客
群中，買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，其所為是否即屬本院院解字
第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○八號解釋所謂「套購」。 
（⼆）票販依章排隊，照價購票，尚難謂係套購。鐵路局售票處
既未陷於錯誤，亦未遭受損失，⽽受讓⾞票之⼈瞭解⾞票之實際
價額，⾃願以較⾼價買受，其不合詐欺之要件，甚為明顯，應不
為罪。 
（三）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意旨係認為以套購所得之船
票，⾼價轉售漁利之⾏為，應依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⼆項詐取
財產上不法利益罪論處，並不以曾向旅客佯⾔⾞票不易購得為要
件，⽽院解字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則以曾向旅客佯⾔⾞票不易購
得為要件，並認其⾏為係以詐術使⼈交付財物，⽽依同條第⼀項
論處。兩者意旨顯有出入，不無疑義。 

⼆、對來文各項疑義之研討： 
（⼀）船舶鐵路運輸為公⽤事業，其⽬的在維持交通，謀求公共
利益，故船⾞票之出售，必須限於旅客，非旅客不能購買，否則
無以達成公共事業之⽬的，（參照⺠營公⽤事業監督條例），與
⼀般商品或有價證券任何⼈均得買受者有別。⾞票黃⽜⾃⼰並不
乘⾞，意圖⾼價轉售，冒充旅客，⽽混入⼀般旅客群中，買受⾞
票，使⾞站誤信其為旅客，⽽將⾞票出售，即上開本院兩號解釋
所謂套購。 
（⼆）鐵路運輸為公⽤事業，⼀切處施均由政府主管機關監督，



票價亦由其核定，不容第三者如票販從中漁利，以妨害公共利
益。（參照⺠營公⽤事業監督條例第七條第⼗四條），鐵路局若
知購票者為票販，意圖⾼價轉售使乘客給付⾼價⾞票，違背公⽤
⽬的，除與之勾結者外，決無出售之理。票販以⾼價轉售為⽬
的，縱使依章排隊，照價購票，但⾞站誤信其為⼀般旅客⽽售與
之，殊難謂非以詐術使鐵路局陷於錯誤，亦不失為套購。票價雖
未減少，但因其冒充乘客以詐術使其出售於非旅客，致其為不當
之處分，未能達成其服務之⽬的，⽽盡其效能，莫左非侵害鐵路
局財產之法益。販票因⽽取得⾼價轉售之處分權，亦莫非取得財
產上之不法利益，無論其獲⾼價出售與否，應構成詐欺得利之既
遂罪。惟若旅客買受⾞票，原係⾃⽤，嗣因計劃變更，將⾞票出
售，並未施詐術，受主⾃願，縱獲⾼價亦不構成犯罪。 
（三）查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與第三八○八號解釋所不同
者，前者係指票販以詐術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，構成刑法第三百
三⼗九條第⼆項詐欺得利罪，⽽後者係指票販以詐術取得財產上
不法利益為⼿段，⽽達成詐欺取財為⽬的，構成詐欺得利及詐欺
財之牽連犯，應依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從⼀重處
斷。但兩者並無輕重，應從犯罪⽬的處斷。該號解釋認為應以甲
說為當，並附「（參照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）」，其所以附
「（參照第⼆九⼆○號解釋」者，其涵義即在此。 

三、對本案解釋之分析： 
本解釋文對於來文聲請解釋之疑義，如前⼀項所舉三點，均未為
肯定之解答。就其內容研討，多係空洞原則，模稜兩可，甚或前
後⽭盾。茲就解釋文分段分析如左： 
（⼀）本解釋文謂：「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，是否構成詐欺
罪，要應視其實際有無以詐術使⼈陷於錯誤，具備詐欺罪之各種
構成要件⽽定，通常排隊購票，不能認定其具有使⽤詐術等要件
者，⾃難執詐欺罪以相繩」。此為罪刑法定主義之當然結果，固
無待於解釋，且與來文所請解釋無關，毫不發⽣作⽤，並無需
要。 
（⼆）本解釋文謂：「如⾃⼰併不乘⾞，⽽混入旅客群中，買受
⾞票，並以⾼價出售者，仍須視其實際是否即係使⽤詐術，使售
票處因⽽陷於錯誤，合於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以為斷」。此類
釋⽰，按解釋理由書所載，其所持之理由，無非以⾞票之種類不
同，限制購買之寬嚴亦不⼀致，故仍須視其實際是否使⽤詐術，
使售票處因⽽限於錯誤，合於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以為斷。此
項⾒解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○八號解釋所持之基
本原則頗有出入，殊難苟同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
○八號解釋所持之基本原則，係因輪船為公⽤事業，⼀切措施及
票價均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定，不許第三者，如票販從中漁利，破
壞限價，⽽使旅客以⾼價購票，⽤以維護公⽤事業者⽽達成增進
公共福利之⽬的。故凡非乘客，意圖以⾼價轉售，買受⾞票，或
以詐術使旅客出⾼價買受⾞票，⽽破壞公⽤事業者，均應構成詐
欺得利或詐欺取財罪，⾞票種類雖有不同，限制購買之寬嚴雖不
⼀致，但其破壞⾞票限價，破壞公共福利，⽽影響於公⽤事業者
則⼀，殊難以套購某種⾞票，則認為犯罪，套購某種⾞票，則不
認為犯罪，保護之基本原則何在！保護之⽬的何在！實屬令⼈費



解。⼜究竟何種⾞票可以容許第三者從中漁利，⽽破壞限價，何
者不容許，亦未明⽩指出，在實務上適⽤，亦難免無所適從之
感。 
（三）本解釋謂：「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暨第三八○八號解
釋所稱之套購，應係意指使⽤詐術之購買⽽⾔」。此段對於「套
購」之解釋頗屬正確，固無可非議，惟查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
⼀般旅客群中，買受⾞票，顯係冒充旅客，即係使⽤詐術，既係
使⽤詐術購買，當然亦為套購，既係套購，當然有上開兩號解釋
之適⽤，亦即應分別依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詐欺
取財及詐欺得利論處。惟據本解釋文對於同⼀非乘客，⽽混入旅
客群中，買受同⼀限價之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者，何以對於某
種⾞票認為套購，構成詐欺罪，某種⾞票，不認為套購，不構成
詐欺罪，原則何在！亦成問題。 
（四）本解釋文謂：「後⼀解釋（即第三八○八號）重在對於旅
客之詐欺取財，前⼀解釋（即第⼆九⼆○號）重在對於售票處之
詐欺得利，故應分別適⽤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之
規定。」此段固非無⾒，惟尚未能闡明其不同之真正原因及其基
本理論之所在，仍難以使⼈瞭解悅服。 

四、試擬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 
（⼀）解釋文 
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旅客群中，買受⾞票，⾼價轉售圖利者，
即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所指之套購情形相當，⾃應構
成詐欺得利罪並有前開解釋之適⽤。本院院解字第三八○八號解
釋之適⽤，限於套購⾞票後並對旅客以詐術使其為財物之交付
者，應構成詐欺得利及詐欺取財之牽連犯，從詐欺取財處斷。上
開兩號解釋情形顯不相同，⾃應分別適⽤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
⼀項及第⼆項之規定論處。 
（⼆）解釋理由書 
鐵路運輸為公⽤事業，其⽬的在維持交通，謀求公共利益，故⾞
站出售⾞票必須限於乘客，非乘客不能購票；否則，無以達成公
⽤事業之⽬的。若⾃⼰並不乘⾞，意圖⾼價轉售，混入旅客群
中，冒充旅客，向⾞站購買⾞票者，不失為以詐欺⽅法取得財產
上之不法利益。⾞站票價雖未減少，但因以詐術使其出售於非真
正乘客，致其為不當之處分，未能達服務之⽬的。⽽盡其效能，
莫非為侵害⾞站財產法益。因⽽取得轉售圖利之處分權，亦莫非
為取得取產上之不法利益，是以難謂其不構成詐欺得利之既遂
罪，此即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所指之情形。⾄向旅客佯⾔⾞
票如何不易購得，使旅客陷於錯誤，交付財物者，其被害⼈為旅
客⽽非⾞站，應構成詐欺取財罪，於套購⾞票後，更向旅客使之
以⾼價買受者，顯係以詐欺得利為⼿段，⽽以詐欺取財為⽬的，
構成牽連犯，應依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從⼀重處
斷。但因兩者並無輕重之分，應從其犯罪⽬的處斷。院解字第三
八○八號解釋釋⽰：「來文所述情形應以甲說為當（參照院解字
第⼆九⼆○號解釋」，按其意旨，即此涵義，應予釋明。院解字
第三八○八號解釋與第⼆九⼆○號之情形，顯屬有別，殊難併
論，應分別適⽤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項之規定論
處。 

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2920號解釋

司法院院解字第3808號解釋

刑法第339條第1項、第2項(58.12.26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主旨：

司法⾏政部函為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是否構成詐欺罪，對於

貴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三八○八號及解釋適⽤疑義⼀案，敬請

惠⽰

卓⾒。

說明：

⼀、本件根據司法⾏政部 630831 台（63）函○七六⼆八號函辦

理。

⼆、隨函抄附司法⾏政部原函暨附件各⼀份。

司法⾏政部函

主旨：

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是否構成詐欺罪，對於司法院院解字第

⼆九⼆○號及第三八○八號解釋適⽤上發⽣疑義，茲依司法院⼤

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號解釋，請核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。

說明：

⼀、本件係根據台灣⾼等法院檢察處及訴訟轄區各地⽅法院檢察

處六⼗三年第⼀次法律問題座談會第三號法律問題辦理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92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80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

⼆、關於購買火⾞票轉售圖利，是否構成詐欺罪，有甲、⼄、丙

三說。

甲說：按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⼆項之詐欺財產上不法利益罪，

係以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取得財產上不法之

利益或使第三⼈得之者，為其構成要件，此與同條第⼀項詐欺取

財罪之使⼈將財物交付之情形有別。火⾞票係出賣與乘⾞之⼈，

與⼀般商品或有價證券任何⼈均得買受者有別。如⾃⼰並不乘

⾞，竟冒充乘⾞⼈，⽽購買火⾞票，即係以詐術使鐵路局誤認其

為乘⾞之⼈⽽出售⾞票，其並以⾼價出售圖利，即係取得財產上

不法之利益，依照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意旨（附原文

及聲請解釋原函及決議案影本）應成立該條第⼆項詐取財產上不

法利益之罪。

⼄說：⾃⼰並不乘⾞，竟向鐵路局購買⾞票，從中圖利，如曾以

欺罔⼿段向旅客佯⾔，⾞票不易購得，⽽使旅客陷於錯誤將財物

交付，依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（附原文及聲請解釋原

函影本），應構成刑法詐欺罪。

丙說：上開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解釋，指票販「套購」船

票，然後⾼價轉售漁利，含有詐欺情形在內，與單純排隊價購，

再以⾼價出賣情形有間。蓋後者情形，票販依章排隊，照價購

票，尚難謂係「套購」，鐵路局售票處既未陷於錯誤，亦未遭受

損失，⽽受讓⾞票之⼈，瞭解⾞票之實際價格⾃願以較⾼價買

受，其不合詐欺之要件，甚為明顯，應不為罪。

三、查前開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暨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均

有「套購」字樣，所謂「套購」是否係指⾃⼰並不乘⾞（船），

⽽竟購買⾞（船）票之情形？或係別有所指？意義殊⽋明瞭。⽬

前所謂「⾞票黃⽜」，係⾃⼰並不乘⾞，⽽混入⼀般旅客群中買

受⾞票，並以之⾼價出售其所為是否即屬「套購」⾏為？能否適

⽤上述解釋？⼜前開第⼆九⼆○號解釋意旨，係認以套購所得之

船票⾼價轉售漁利之⾏為，應依刑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⼆項詐取

財產上不法利益罪論處，並不以曾向旅客佯⾔⾞票難買為要件，

⽽院解字第三八○八號解釋，則以曾向旅客佯⾔⾞票不易購得為



要件，並認其⾏為係以詐術使⼈交付財物，⽽依同條第⼀項論

處，兩者意旨亦有出入，均不無疑義。

四、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號解釋，對於⾏憲前司法院

解釋發⽣疑義，得聲請解釋，本案係對於⾏憲前司法院院解字第

⼆九⼆○號暨第三八○八號解釋之適⽤發⽣疑義，⾃得聲請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予以解釋。

五、附送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⼆○號第三八○八號解釋影印本各

⼀份。（略）




